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跟護字第4號

聲  請  人  BH000-K113020（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相  對  人  甘紹恩 

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核發保護令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一）按行政機關、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

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

人身分之資訊，跟蹤騷擾防制法（下稱跟騷法）第10條第

7項定有明文。是為保護本件聲請人即被害人，聲請人之

姓名即以代號為之，並避免揭露足資識別伊身分之資料，

合先敘明。

（二）按警察機關受理跟蹤騷擾行為案件，經調查有跟蹤騷擾行

為之犯罪嫌疑者，應依職權或被害人之請求，核發書面告

誡予行為人；行為人經警察機關為書面告誡後2年內，再

為跟蹤騷擾行為者，被害人得向法院聲請保護令，跟騷法

第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及第5條第1項前段規定分別

定有明文。查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曾於民國113年4月28日下

午4時30分許，在苗栗縣○○市○○路000號之遠傳電信門

市，意圖對伊為跟蹤及騷擾，使伊心生畏懼，苗栗縣警察

局頭份分局因此於113年5月1日向相對人核發書面告誡等

情，有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暨書面告誡

等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至19頁），是依上開規定，聲

請人提出本件聲請，程序上乃屬合法。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為朋友關係，前有刑事

案件糾紛，相對人曾於113年4月28日下午4時30分許，在苗

栗縣○○市○○路000號之遠傳電信門市，意圖對伊為跟蹤

及騷擾，經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於113年5月1日依跟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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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條第2項對相對人核發書面告誡。然相對人竟於收受告誡

書即113年5月1日後仍有下列之跟蹤騷擾行為：（1）相對人

自113年5月2日起，經常以駕駛車輛方式於聲請人工作場所

附近徘徊，聲請人認相對人為上開行為之目的係為嚇阻或搭

訕。（2）相對人於113年6月間，曾使用通訊軟體iMessege

（下稱iMessege）或簡訊傳送騷擾訊息予聲請人。（3）相

對人於113年7月3日又以iMessege向聲請人傳送：「妳到底

有完沒完。誰在你家後面租房。妳家在哪我怎麼知道？」、

「是誰有完沒完。妳一直無中生有亂提告。我沒有告妳誣告

已經很留情面了。可以不要再打來騷擾說一些我聽不懂的話

嗎？很困擾」、「拜託不要一直打。你到底要怎樣？」、

「周小姐夠了沒？誰騷擾誰。麻煩把妳所說的5月份的IG紀

錄拿去報案。我拜託你。也拜託不要再騷擾我了。你真的有

夠讓人噁心。我電話換過了。你還可以知道我電話。真服了

你。纏了一年你不累嗎？再來。你剛電話來說我5月份如真

有你說的騷擾。為何當下不報案？妳說謊要挖洞。拜託做點

功課。妳的智商真的要好好檢討一下。精神科的藥還有FM2

不要吃到這樣神智不清。整天幻想沒有的事情。你之前提告

的部分都提告完了。還不夠？是知道自己藥吃成這樣沒勝算

嗎?你到底想幹嘛。真的很疲勞。這半年你一共提告了我5次

。不起訴不甘心上訴被駁回。再到其他警局報案。你怎麼可

以這麼閒。說要錢。好。我只想趕快平息你的噁心騷擾。帳

號又不給。可以告訴我你到底想要什麼嗎?這句話我問了半

年。你不但沒有給我答覆。還整天鬼打牆。之前的事我是看

在你有精神疾病不想跟你計較。但我發現我錯了。你一而再

再而三的騷擾。這次我也不會妥協。話我說最後一次。以

上」、「妳就拿著這5月份的對話去報案。求求你。看誰騷

擾誰。拜託不要這麼可憐。難怪到哪都給人處理」、「到底

想怎樣？叫妳不要一直打妳是眼睛長包皮還是看不懂中文

到底要幹嗎？不然妳人在哪。我去找妳。一次講完」等騷擾

訊息。相對人上開行為，致聲請人產生人群恐慌，憂鬱症亦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可能因此加重，並屬違反聲請人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跟

蹤騷擾行為，使聲請人心生畏怖，足以影響日常生活或社會

活動，為此爰依跟騷法規定，聲請核發保護令等語。

三、相對人前經警通知未到案，另經本院發函送達聲請跟蹤騷擾

保護令狀繕本並命其限期具狀陳述意見；然迄今未提出任何

書狀為任何陳述。

四、按為保護個人身心安全、行動自由、生活私密領域及資訊隱

私，免於受到跟蹤騷擾行為侵擾，維護個人人格尊嚴，特制

定本法，跟騷法第1條定有明文。又所謂「跟蹤騷擾行

為」，依同法第3條第1項之規定，係指以人員、車輛、工

具、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對特定人反覆

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如同法第3條第1項

各款所定行為態樣之一，使特定人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

常生活或社會活動而言。而所謂反覆或持續係謂非偶然一次

為之，其重點在於行為人是否顯露出不尊重被害人反對的意

願，或對被害人的想法採取漠視而無所謂的心態。再按，法

院於審理終結後，認確有跟蹤騷擾行為之事實且有必要者，

得依聲請或依職權核發保護令，同法第12條第1項定有明

文。是保護令之核發，須經法院審理後，認有跟蹤騷擾行為

發生之事實，及核發保護令之必要，始足當之。倘經法院審

理結果，認無跟蹤騷擾行為之事實，或雖有跟蹤騷擾行為之

事實但無核發保護令必要，法院即應予駁回。

五、經查：

（一）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曾於113年4月28日下午4時30分許，在

苗栗縣○○市○○路000號之遠傳電信門市，意圖對伊為

跟蹤及騷擾，使伊心生畏懼，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遂曾

於113年5月1日向相對人核發書面告誡（下稱系爭書面告

誡）等情，業如前述，是堪認聲請人所為此部分之主張，

核屬真實，而相對人於收受系爭書面告誡後，應已明知其

遭禁止再對聲請人為告誡事由所載之行為甚明。

（二）至聲請人雖主張相對人於收受系爭書面告誡後，仍於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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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2日起多次駕車或騎車至伊住家外徘徊，而欲為搭

訕，另於113年6月間使用iMessage或簡訊以傳送訊息方

式，對伊為騷擾行為等情；惟則，聲請人不僅於警詢中未

曾提出任何文件以資釋明或供調查審認，且業已自陳該等

簡訊等訊息已遭刪除等語（見本院卷第23頁），復前經本

院於113年9月4日發函命聲請人應於收到函文5日內提出伊

所指上情之具體事證（例如：監視器影像）到院；然聲請

人迄今仍未具狀補正，此有本院函文及送達證書附卷可參

（見本院卷第79頁至第81頁），基此，自已難認聲請人空

言遽指相對人有為上開跟蹤騷擾聲請人之行為等情為真。

（三）又聲請人另主張相對人於113年7月3日曾以iMessege傳送

騷擾訊息予伊，並就此提出其等間之上開對話紀錄截圖為

證（見本院卷第45頁至第51頁）。然查，觀諸相對人所傳

送之上開訊息內容，或雖有用詞不妥之處；惟則，審之該

對話內容皆係聲請人主動向相對人開啟話題，而相對人僅

為回覆聲請人之提問，及澄清其未對聲請人有騷擾跟蹤等

行為，甚且請聲請人勿再來電及騷擾，承此，綜觀前揭對

話時間長短、行為態樣、開啟緣由、事態經過等因素統合

判斷，尚未見相對人有顯露出不尊重聲請人反對之意願，

或對聲請人想法採取漠視而無所謂之心態甚明，則依上開

說明，當難認相對人確有以網際網路對聲請人反覆或持續

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干擾，使聲請人明顯感

受不安或恐懼，並逾越社會通念所能忍受之界線，而屬足

以影響聲請人之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之舉。

（四）綜上各情，堪認相對人所為上開行為，尚難認屬跟蹤騷擾

行為，而本院無從僅憑聲請人所提上開對話紀錄截圖，即

率予認定相對人經警察機關為書面告誡後2年內，確有再

為對聲請人跟蹤騷擾之行為。此外，聲請人復未能提出其

他證據具體主張及舉證相對人經警察機關為書面告誡後2

年內，確有再為對聲請人跟蹤騷擾之行為，依首揭說明，

本件當無核發保護令之必要，是聲請人所為本件聲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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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依卷內客觀事證，尚無從認定相對人有於系爭書

面告誡後2年內，再為跟蹤騷擾聲請人之行為，核與跟騷法

第12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不符，是本件聲請人之聲請，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七、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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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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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核發保護令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一）按行政機關、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跟蹤騷擾防制法（下稱跟騷法）第10條第7項定有明文。是為保護本件聲請人即被害人，聲請人之姓名即以代號為之，並避免揭露足資識別伊身分之資料，合先敘明。
（二）按警察機關受理跟蹤騷擾行為案件，經調查有跟蹤騷擾行為之犯罪嫌疑者，應依職權或被害人之請求，核發書面告誡予行為人；行為人經警察機關為書面告誡後2年內，再為跟蹤騷擾行為者，被害人得向法院聲請保護令，跟騷法第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及第5條第1項前段規定分別定有明文。查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曾於民國113年4月28日下午4時30分許，在苗栗縣○○市○○路000號之遠傳電信門市，意圖對伊為跟蹤及騷擾，使伊心生畏懼，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因此於113年5月1日向相對人核發書面告誡等情，有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暨書面告誡等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至19頁），是依上開規定，聲請人提出本件聲請，程序上乃屬合法。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為朋友關係，前有刑事案件糾紛，相對人曾於113年4月28日下午4時30分許，在苗栗縣○○市○○路000號之遠傳電信門市，意圖對伊為跟蹤及騷擾，經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於113年5月1日依跟騷法第4條第2項對相對人核發書面告誡。然相對人竟於收受告誡書即113年5月1日後仍有下列之跟蹤騷擾行為：（1）相對人自113年5月2日起，經常以駕駛車輛方式於聲請人工作場所附近徘徊，聲請人認相對人為上開行為之目的係為嚇阻或搭訕。（2）相對人於113年6月間，曾使用通訊軟體iMessege（下稱iMessege）或簡訊傳送騷擾訊息予聲請人。（3）相對人於113年7月3日又以iMessege向聲請人傳送：「妳到底有完沒完。誰在你家後面租房。妳家在哪我怎麼知道？」、「是誰有完沒完。妳一直無中生有亂提告。我沒有告妳誣告已經很留情面了。可以不要再打來騷擾說一些我聽不懂的話嗎？很困擾」、「拜託不要一直打。你到底要怎樣？」、「周小姐夠了沒？誰騷擾誰。麻煩把妳所說的5月份的IG紀錄拿去報案。我拜託你。也拜託不要再騷擾我了。你真的有夠讓人噁心。我電話換過了。你還可以知道我電話。真服了你。纏了一年你不累嗎？再來。你剛電話來說我5月份如真有你說的騷擾。為何當下不報案？妳說謊要挖洞。拜託做點功課。妳的智商真的要好好檢討一下。精神科的藥還有FM2不要吃到這樣神智不清。整天幻想沒有的事情。你之前提告的部分都提告完了。還不夠？是知道自己藥吃成這樣沒勝算嗎?你到底想幹嘛。真的很疲勞。這半年你一共提告了我5次 。不起訴不甘心上訴被駁回。再到其他警局報案。你怎麼可以這麼閒。說要錢。好。我只想趕快平息你的噁心騷擾。帳號又不給。可以告訴我你到底想要什麼嗎?這句話我問了半年。你不但沒有給我答覆。還整天鬼打牆。之前的事我是看在你有精神疾病不想跟你計較。但我發現我錯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騷擾。這次我也不會妥協。話我說最後一次。以上」、「妳就拿著這5月份的對話去報案。求求你。看誰騷擾誰。拜託不要這麼可憐。難怪到哪都給人處理」、「到底想怎樣？叫妳不要一直打妳是眼睛長包皮還是看不懂中文 到底要幹嗎？不然妳人在哪。我去找妳。一次講完」等騷擾訊息。相對人上開行為，致聲請人產生人群恐慌，憂鬱症亦可能因此加重，並屬違反聲請人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跟蹤騷擾行為，使聲請人心生畏怖，足以影響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為此爰依跟騷法規定，聲請核發保護令等語。
三、相對人前經警通知未到案，另經本院發函送達聲請跟蹤騷擾保護令狀繕本並命其限期具狀陳述意見；然迄今未提出任何書狀為任何陳述。
四、按為保護個人身心安全、行動自由、生活私密領域及資訊隱私，免於受到跟蹤騷擾行為侵擾，維護個人人格尊嚴，特制定本法，跟騷法第1條定有明文。又所謂「跟蹤騷擾行為」，依同法第3條第1項之規定，係指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如同法第3條第1項各款所定行為態樣之一，使特定人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而言。而所謂反覆或持續係謂非偶然一次為之，其重點在於行為人是否顯露出不尊重被害人反對的意願，或對被害人的想法採取漠視而無所謂的心態。再按，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確有跟蹤騷擾行為之事實且有必要者，得依聲請或依職權核發保護令，同法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保護令之核發，須經法院審理後，認有跟蹤騷擾行為發生之事實，及核發保護令之必要，始足當之。倘經法院審理結果，認無跟蹤騷擾行為之事實，或雖有跟蹤騷擾行為之事實但無核發保護令必要，法院即應予駁回。
五、經查：
（一）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曾於113年4月28日下午4時30分許，在苗栗縣○○市○○路000號之遠傳電信門市，意圖對伊為跟蹤及騷擾，使伊心生畏懼，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遂曾於113年5月1日向相對人核發書面告誡（下稱系爭書面告誡）等情，業如前述，是堪認聲請人所為此部分之主張，核屬真實，而相對人於收受系爭書面告誡後，應已明知其遭禁止再對聲請人為告誡事由所載之行為甚明。
（二）至聲請人雖主張相對人於收受系爭書面告誡後，仍於113年5月2日起多次駕車或騎車至伊住家外徘徊，而欲為搭訕，另於113年6月間使用iMessage或簡訊以傳送訊息方式，對伊為騷擾行為等情；惟則，聲請人不僅於警詢中未曾提出任何文件以資釋明或供調查審認，且業已自陳該等簡訊等訊息已遭刪除等語（見本院卷第23頁），復前經本院於113年9月4日發函命聲請人應於收到函文5日內提出伊所指上情之具體事證（例如：監視器影像）到院；然聲請人迄今仍未具狀補正，此有本院函文及送達證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9頁至第81頁），基此，自已難認聲請人空言遽指相對人有為上開跟蹤騷擾聲請人之行為等情為真。
（三）又聲請人另主張相對人於113年7月3日曾以iMessege傳送騷擾訊息予伊，並就此提出其等間之上開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45頁至第51頁）。然查，觀諸相對人所傳送之上開訊息內容，或雖有用詞不妥之處；惟則，審之該對話內容皆係聲請人主動向相對人開啟話題，而相對人僅為回覆聲請人之提問，及澄清其未對聲請人有騷擾跟蹤等行為，甚且請聲請人勿再來電及騷擾，承此，綜觀前揭對話時間長短、行為態樣、開啟緣由、事態經過等因素統合判斷，尚未見相對人有顯露出不尊重聲請人反對之意願，或對聲請人想法採取漠視而無所謂之心態甚明，則依上開說明，當難認相對人確有以網際網路對聲請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干擾，使聲請人明顯感受不安或恐懼，並逾越社會通念所能忍受之界線，而屬足以影響聲請人之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之舉。
（四）綜上各情，堪認相對人所為上開行為，尚難認屬跟蹤騷擾行為，而本院無從僅憑聲請人所提上開對話紀錄截圖，即率予認定相對人經警察機關為書面告誡後2年內，確有再為對聲請人跟蹤騷擾之行為。此外，聲請人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具體主張及舉證相對人經警察機關為書面告誡後2年內，確有再為對聲請人跟蹤騷擾之行為，依首揭說明，本件當無核發保護令之必要，是聲請人所為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依卷內客觀事證，尚無從認定相對人有於系爭書面告誡後2年內，再為跟蹤騷擾聲請人之行為，核與跟騷法第12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不符，是本件聲請人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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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核發保護令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一）按行政機關、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
      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
      人身分之資訊，跟蹤騷擾防制法（下稱跟騷法）第10條第
      7項定有明文。是為保護本件聲請人即被害人，聲請人之
      姓名即以代號為之，並避免揭露足資識別伊身分之資料，
      合先敘明。
（二）按警察機關受理跟蹤騷擾行為案件，經調查有跟蹤騷擾行
      為之犯罪嫌疑者，應依職權或被害人之請求，核發書面告
      誡予行為人；行為人經警察機關為書面告誡後2年內，再
      為跟蹤騷擾行為者，被害人得向法院聲請保護令，跟騷法
      第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及第5條第1項前段規定分別
      定有明文。查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曾於民國113年4月28日下
      午4時30分許，在苗栗縣○○市○○路000號之遠傳電信門市，
      意圖對伊為跟蹤及騷擾，使伊心生畏懼，苗栗縣警察局頭
      份分局因此於113年5月1日向相對人核發書面告誡等情，
      有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暨書面告誡等附
      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至19頁），是依上開規定，聲請人
      提出本件聲請，程序上乃屬合法。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為朋友關係，前有刑事
    案件糾紛，相對人曾於113年4月28日下午4時30分許，在苗
    栗縣○○市○○路000號之遠傳電信門市，意圖對伊為跟蹤及騷
    擾，經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於113年5月1日依跟騷法第4條
    第2項對相對人核發書面告誡。然相對人竟於收受告誡書即1
    13年5月1日後仍有下列之跟蹤騷擾行為：（1）相對人自113
    年5月2日起，經常以駕駛車輛方式於聲請人工作場所附近徘
    徊，聲請人認相對人為上開行為之目的係為嚇阻或搭訕。（
    2）相對人於113年6月間，曾使用通訊軟體iMessege（下稱i
    Messege）或簡訊傳送騷擾訊息予聲請人。（3）相對人於11
    3年7月3日又以iMessege向聲請人傳送：「妳到底有完沒完
    。誰在你家後面租房。妳家在哪我怎麼知道？」、「是誰有
    完沒完。妳一直無中生有亂提告。我沒有告妳誣告已經很留
    情面了。可以不要再打來騷擾說一些我聽不懂的話嗎？很困
    擾」、「拜託不要一直打。你到底要怎樣？」、「周小姐夠
    了沒？誰騷擾誰。麻煩把妳所說的5月份的IG紀錄拿去報案
    。我拜託你。也拜託不要再騷擾我了。你真的有夠讓人噁心
    。我電話換過了。你還可以知道我電話。真服了你。纏了一
    年你不累嗎？再來。你剛電話來說我5月份如真有你說的騷
    擾。為何當下不報案？妳說謊要挖洞。拜託做點功課。妳的
    智商真的要好好檢討一下。精神科的藥還有FM2不要吃到這
    樣神智不清。整天幻想沒有的事情。你之前提告的部分都提
    告完了。還不夠？是知道自己藥吃成這樣沒勝算嗎?你到底
    想幹嘛。真的很疲勞。這半年你一共提告了我5次 。不起訴
    不甘心上訴被駁回。再到其他警局報案。你怎麼可以這麼閒
    。說要錢。好。我只想趕快平息你的噁心騷擾。帳號又不給
    。可以告訴我你到底想要什麼嗎?這句話我問了半年。你不
    但沒有給我答覆。還整天鬼打牆。之前的事我是看在你有精
    神疾病不想跟你計較。但我發現我錯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
    騷擾。這次我也不會妥協。話我說最後一次。以上」、「妳
    就拿著這5月份的對話去報案。求求你。看誰騷擾誰。拜託
    不要這麼可憐。難怪到哪都給人處理」、「到底想怎樣？叫
    妳不要一直打妳是眼睛長包皮還是看不懂中文 到底要幹嗎
    ？不然妳人在哪。我去找妳。一次講完」等騷擾訊息。相對
    人上開行為，致聲請人產生人群恐慌，憂鬱症亦可能因此加
    重，並屬違反聲請人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跟蹤騷擾行為
    ，使聲請人心生畏怖，足以影響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為此
    爰依跟騷法規定，聲請核發保護令等語。
三、相對人前經警通知未到案，另經本院發函送達聲請跟蹤騷擾
    保護令狀繕本並命其限期具狀陳述意見；然迄今未提出任何
    書狀為任何陳述。
四、按為保護個人身心安全、行動自由、生活私密領域及資訊隱私，免於受到跟蹤騷擾行為侵擾，維護個人人格尊嚴，特制定本法，跟騷法第1條定有明文。又所謂「跟蹤騷擾行為」，依同法第3條第1項之規定，係指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如同法第3條第1項各款所定行為態樣之一，使特定人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而言。而所謂反覆或持續係謂非偶然一次為之，其重點在於行為人是否顯露出不尊重被害人反對的意願，或對被害人的想法採取漠視而無所謂的心態。再按，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確有跟蹤騷擾行為之事實且有必要者，得依聲請或依職權核發保護令，同法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保護令之核發，須經法院審理後，認有跟蹤騷擾行為發生之事實，及核發保護令之必要，始足當之。倘經法院審理結果，認無跟蹤騷擾行為之事實，或雖有跟蹤騷擾行為之事實但無核發保護令必要，法院即應予駁回。
五、經查：
（一）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曾於113年4月28日下午4時30分許，在
      苗栗縣○○市○○路000號之遠傳電信門市，意圖對伊為跟蹤
      及騷擾，使伊心生畏懼，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遂曾於11
      3年5月1日向相對人核發書面告誡（下稱系爭書面告誡）
      等情，業如前述，是堪認聲請人所為此部分之主張，核屬
      真實，而相對人於收受系爭書面告誡後，應已明知其遭禁
      止再對聲請人為告誡事由所載之行為甚明。
（二）至聲請人雖主張相對人於收受系爭書面告誡後，仍於113
      年5月2日起多次駕車或騎車至伊住家外徘徊，而欲為搭訕
      ，另於113年6月間使用iMessage或簡訊以傳送訊息方式，
      對伊為騷擾行為等情；惟則，聲請人不僅於警詢中未曾提
      出任何文件以資釋明或供調查審認，且業已自陳該等簡訊
      等訊息已遭刪除等語（見本院卷第23頁），復前經本院於
      113年9月4日發函命聲請人應於收到函文5日內提出伊所指
      上情之具體事證（例如：監視器影像）到院；然聲請人迄
      今仍未具狀補正，此有本院函文及送達證書附卷可參（見
      本院卷第79頁至第81頁），基此，自已難認聲請人空言遽
      指相對人有為上開跟蹤騷擾聲請人之行為等情為真。
（三）又聲請人另主張相對人於113年7月3日曾以iMessege傳送
      騷擾訊息予伊，並就此提出其等間之上開對話紀錄截圖為
      證（見本院卷第45頁至第51頁）。然查，觀諸相對人所傳
      送之上開訊息內容，或雖有用詞不妥之處；惟則，審之該
      對話內容皆係聲請人主動向相對人開啟話題，而相對人僅
      為回覆聲請人之提問，及澄清其未對聲請人有騷擾跟蹤等
      行為，甚且請聲請人勿再來電及騷擾，承此，綜觀前揭對
      話時間長短、行為態樣、開啟緣由、事態經過等因素統合
      判斷，尚未見相對人有顯露出不尊重聲請人反對之意願，
      或對聲請人想法採取漠視而無所謂之心態甚明，則依上開
      說明，當難認相對人確有以網際網路對聲請人反覆或持續
      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干擾，使聲請人明顯感
      受不安或恐懼，並逾越社會通念所能忍受之界線，而屬足
      以影響聲請人之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之舉。
（四）綜上各情，堪認相對人所為上開行為，尚難認屬跟蹤騷擾
      行為，而本院無從僅憑聲請人所提上開對話紀錄截圖，即
      率予認定相對人經警察機關為書面告誡後2年內，確有再
      為對聲請人跟蹤騷擾之行為。此外，聲請人復未能提出其
      他證據具體主張及舉證相對人經警察機關為書面告誡後2
      年內，確有再為對聲請人跟蹤騷擾之行為，依首揭說明，
      本件當無核發保護令之必要，是聲請人所為本件聲請，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依卷內客觀事證，尚無從認定相對人有於系爭書
    面告誡後2年內，再為跟蹤騷擾聲請人之行為，核與跟騷法
    第12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不符，是本件聲請人之聲請，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七、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跟護字第4號
聲  請  人  BH000-K113020（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相  對  人  甘紹恩  
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核發保護令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一）按行政機關、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跟蹤騷擾防制法（下稱跟騷法）第10條第7項定有明文。是為保護本件聲請人即被害人，聲請人之姓名即以代號為之，並避免揭露足資識別伊身分之資料，合先敘明。
（二）按警察機關受理跟蹤騷擾行為案件，經調查有跟蹤騷擾行為之犯罪嫌疑者，應依職權或被害人之請求，核發書面告誡予行為人；行為人經警察機關為書面告誡後2年內，再為跟蹤騷擾行為者，被害人得向法院聲請保護令，跟騷法第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及第5條第1項前段規定分別定有明文。查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曾於民國113年4月28日下午4時30分許，在苗栗縣○○市○○路000號之遠傳電信門市，意圖對伊為跟蹤及騷擾，使伊心生畏懼，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因此於113年5月1日向相對人核發書面告誡等情，有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暨書面告誡等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至19頁），是依上開規定，聲請人提出本件聲請，程序上乃屬合法。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為朋友關係，前有刑事案件糾紛，相對人曾於113年4月28日下午4時30分許，在苗栗縣○○市○○路000號之遠傳電信門市，意圖對伊為跟蹤及騷擾，經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於113年5月1日依跟騷法第4條第2項對相對人核發書面告誡。然相對人竟於收受告誡書即113年5月1日後仍有下列之跟蹤騷擾行為：（1）相對人自113年5月2日起，經常以駕駛車輛方式於聲請人工作場所附近徘徊，聲請人認相對人為上開行為之目的係為嚇阻或搭訕。（2）相對人於113年6月間，曾使用通訊軟體iMessege（下稱iMessege）或簡訊傳送騷擾訊息予聲請人。（3）相對人於113年7月3日又以iMessege向聲請人傳送：「妳到底有完沒完。誰在你家後面租房。妳家在哪我怎麼知道？」、「是誰有完沒完。妳一直無中生有亂提告。我沒有告妳誣告已經很留情面了。可以不要再打來騷擾說一些我聽不懂的話嗎？很困擾」、「拜託不要一直打。你到底要怎樣？」、「周小姐夠了沒？誰騷擾誰。麻煩把妳所說的5月份的IG紀錄拿去報案。我拜託你。也拜託不要再騷擾我了。你真的有夠讓人噁心。我電話換過了。你還可以知道我電話。真服了你。纏了一年你不累嗎？再來。你剛電話來說我5月份如真有你說的騷擾。為何當下不報案？妳說謊要挖洞。拜託做點功課。妳的智商真的要好好檢討一下。精神科的藥還有FM2不要吃到這樣神智不清。整天幻想沒有的事情。你之前提告的部分都提告完了。還不夠？是知道自己藥吃成這樣沒勝算嗎?你到底想幹嘛。真的很疲勞。這半年你一共提告了我5次 。不起訴不甘心上訴被駁回。再到其他警局報案。你怎麼可以這麼閒。說要錢。好。我只想趕快平息你的噁心騷擾。帳號又不給。可以告訴我你到底想要什麼嗎?這句話我問了半年。你不但沒有給我答覆。還整天鬼打牆。之前的事我是看在你有精神疾病不想跟你計較。但我發現我錯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騷擾。這次我也不會妥協。話我說最後一次。以上」、「妳就拿著這5月份的對話去報案。求求你。看誰騷擾誰。拜託不要這麼可憐。難怪到哪都給人處理」、「到底想怎樣？叫妳不要一直打妳是眼睛長包皮還是看不懂中文 到底要幹嗎？不然妳人在哪。我去找妳。一次講完」等騷擾訊息。相對人上開行為，致聲請人產生人群恐慌，憂鬱症亦可能因此加重，並屬違反聲請人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跟蹤騷擾行為，使聲請人心生畏怖，足以影響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為此爰依跟騷法規定，聲請核發保護令等語。
三、相對人前經警通知未到案，另經本院發函送達聲請跟蹤騷擾保護令狀繕本並命其限期具狀陳述意見；然迄今未提出任何書狀為任何陳述。
四、按為保護個人身心安全、行動自由、生活私密領域及資訊隱私，免於受到跟蹤騷擾行為侵擾，維護個人人格尊嚴，特制定本法，跟騷法第1條定有明文。又所謂「跟蹤騷擾行為」，依同法第3條第1項之規定，係指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如同法第3條第1項各款所定行為態樣之一，使特定人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而言。而所謂反覆或持續係謂非偶然一次為之，其重點在於行為人是否顯露出不尊重被害人反對的意願，或對被害人的想法採取漠視而無所謂的心態。再按，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確有跟蹤騷擾行為之事實且有必要者，得依聲請或依職權核發保護令，同法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保護令之核發，須經法院審理後，認有跟蹤騷擾行為發生之事實，及核發保護令之必要，始足當之。倘經法院審理結果，認無跟蹤騷擾行為之事實，或雖有跟蹤騷擾行為之事實但無核發保護令必要，法院即應予駁回。
五、經查：
（一）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曾於113年4月28日下午4時30分許，在苗栗縣○○市○○路000號之遠傳電信門市，意圖對伊為跟蹤及騷擾，使伊心生畏懼，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遂曾於113年5月1日向相對人核發書面告誡（下稱系爭書面告誡）等情，業如前述，是堪認聲請人所為此部分之主張，核屬真實，而相對人於收受系爭書面告誡後，應已明知其遭禁止再對聲請人為告誡事由所載之行為甚明。
（二）至聲請人雖主張相對人於收受系爭書面告誡後，仍於113年5月2日起多次駕車或騎車至伊住家外徘徊，而欲為搭訕，另於113年6月間使用iMessage或簡訊以傳送訊息方式，對伊為騷擾行為等情；惟則，聲請人不僅於警詢中未曾提出任何文件以資釋明或供調查審認，且業已自陳該等簡訊等訊息已遭刪除等語（見本院卷第23頁），復前經本院於113年9月4日發函命聲請人應於收到函文5日內提出伊所指上情之具體事證（例如：監視器影像）到院；然聲請人迄今仍未具狀補正，此有本院函文及送達證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9頁至第81頁），基此，自已難認聲請人空言遽指相對人有為上開跟蹤騷擾聲請人之行為等情為真。
（三）又聲請人另主張相對人於113年7月3日曾以iMessege傳送騷擾訊息予伊，並就此提出其等間之上開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45頁至第51頁）。然查，觀諸相對人所傳送之上開訊息內容，或雖有用詞不妥之處；惟則，審之該對話內容皆係聲請人主動向相對人開啟話題，而相對人僅為回覆聲請人之提問，及澄清其未對聲請人有騷擾跟蹤等行為，甚且請聲請人勿再來電及騷擾，承此，綜觀前揭對話時間長短、行為態樣、開啟緣由、事態經過等因素統合判斷，尚未見相對人有顯露出不尊重聲請人反對之意願，或對聲請人想法採取漠視而無所謂之心態甚明，則依上開說明，當難認相對人確有以網際網路對聲請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干擾，使聲請人明顯感受不安或恐懼，並逾越社會通念所能忍受之界線，而屬足以影響聲請人之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之舉。
（四）綜上各情，堪認相對人所為上開行為，尚難認屬跟蹤騷擾行為，而本院無從僅憑聲請人所提上開對話紀錄截圖，即率予認定相對人經警察機關為書面告誡後2年內，確有再為對聲請人跟蹤騷擾之行為。此外，聲請人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具體主張及舉證相對人經警察機關為書面告誡後2年內，確有再為對聲請人跟蹤騷擾之行為，依首揭說明，本件當無核發保護令之必要，是聲請人所為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依卷內客觀事證，尚無從認定相對人有於系爭書面告誡後2年內，再為跟蹤騷擾聲請人之行為，核與跟騷法第12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不符，是本件聲請人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